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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州市廣陵區泰和農村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915）

更 換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及辭任授權代表之替任人

揚州市廣陵區泰和農村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

事會」）宣佈，程雪芬小姐已辭任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及香港聯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9A.13(2)條規定在香港代表本公司

接受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，自二零二三

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。彼亦辭任本公司在上市規則下之授權代表之替任人，自二零

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劉國賢先生已獲委任為法律程序文件代理

人，自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揚州市廣陵區泰和農村小額貸款

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柏萬林

中國揚州，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柏萬林先生、柏莉女士及周吟青女士；兩名非執行董

事柏年斌先生及左玉潮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振強先生、吳賢坤先生及陳素權先生。


